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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新疆希望爱登堡电梯有限公司高堂元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工伤认定办法》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我局2026年4月29日受理了新疆希望爱登堡电梯有限公司高堂元工伤认定申请，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： 
受伤害职工姓名：高堂元，性别：男，年龄：59岁，工作岗位：保安。受伤时间：2025年7月31日，受伤地点：新疆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头屯河区）紫藤街1号新疆希望爱登堡电梯有限公司院内，受伤部位：第一次诊断：肋骨骨折 左侧4、5肋骨骨折；第二次诊断：肋骨骨折（左侧第4、5、6前肋骨折）。主要原因：骑自行车在公司院内巡查时，因车链条卡死致摔伤。
受伤经过：2025年7月31日20时30分许，高堂元按工作安排骑自行车在新疆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头屯河区）紫藤街1号新疆希望爱登堡电梯有限公司院区开展日常巡查，行至生产车间东侧A1门附近时，因自行车链条突然卡死摔倒，身体撞击车把受伤。事发后其自感伤情不重未及时就医，8月1日居家休息，8月2日正常上班。8月3日因疼痛未缓解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行CT检查，诊断为：肋骨骨折 左侧4、5肋骨骨折。因个人原因未住院治疗，居家休养。8月18日、20日返岗上班，8月21日因身体仍感不适，再次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住院治疗，诊断为：肋骨骨折（左侧第4、5、6前肋骨折）。


